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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契義墓誌銘〉釋讀 

──兼論唐人的孝道意識∗ 

鄭雅如∗∗ 

前言 

佛教作為外來宗教，部分教義與制度不免與漢土文化有所扞格，自

漢魏以來批評的聲浪從未止歇。主要的爭議點之一，就是出家制度與家

庭制度的衝突。過去相關研究多聚焦於佛教經典（包括疑偽經）與護教

文章的分析，尤其注意佛教的孝道觀與孝論述；至於僧尼與世俗本家的

互動實態，學界或受限於研究視角，或苦無材料可用，向來不是佛教史

                                                 
∗ 感謝劉淑芬教授以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理．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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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點。郝春文利用敦煌文獻討論唐後期至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

活，首先注意到僧尼與俗世家庭的互動；1近年來也有幾篇論文利用唐

代墓誌資料，討論僧尼與家庭的連繫，反映僧尼出家卻未完全脫離家庭

的一面，饒富意義。2這些課題的進展也再次凸顯敦煌文獻與墓誌資料

所承載的大量信息，是推進唐代史研究的豐富寶藏。 

本文是一篇史料札記，藉由釋讀〈唐故龍花寺內外臨壇大德韋和尚

（契義）墓誌銘并序〉（以下簡稱〈韋契義墓誌銘〉），觀察僧尼與家庭

的互動、撰誌者詮釋誌主人生的方式，以及背後反映的文化理念。3以

下先對誌文進行校讀，其次考察誌主生平，並引入相關討論。 

一、誌文校錄 

這篇墓誌寫於元和十三年（818），在清人輯錄的金石文獻已見收

                                                 
1 郝春文指出有不少僧尼並未居住於寺院，而是與家人、親屬共同生活；從供養

人題記也可見僧尼仍被視為家庭成員；對於僧尼的喪事操辦與遺產處理，本家

親屬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參考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二章與第七章。 
2 楊梅，〈唐代尼僧與世俗家庭的關係〉，《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 5 期（2004，北

京），頁 20-26；李曉敏，〈隋唐時期的出家人與家庭〉，《河南社會科學》13：2
（2005，鄭州），頁 118-119。 

3 多數墓誌受限於文體，充斥格式化的筆法，如何妥善、充分地運用，學界已有

不少反思。例如陸揚，〈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

晉南北朝墓誌疏證》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第四輯（2006，上海）。陳弱水

運用大量墓誌討論唐代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對墓誌的解讀提出許多有用的意

見，讀者可利用該書〈課題索引〉「墓誌」條進行查閱。見氏著，《唐代的婦女

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7），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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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4周紹良主編之《唐代墓誌彙編》錄有標點釋文，筆者比對現存錄

文及拓片圖版，5依文意重新標點，迻錄如下： 

1 唐故龍花寺內外臨壇大德韋和尚墓誌銘并敘 

2               從父弟鄉貢進士同翊撰 

3 大德姓韋氏，法號契義，京兆杜陵人也。元和戊戌歲四月庚辰 

4 恬然化滅，報年六十六，僧夏四十五。粵以七月乙酉，遷神於萬 

5 年縣洪固鄉之畢原。遺命不墳不塔，積土為壇，植尊勝幢其前， 

6 亦浮圖教也。曾王父諱安石，    皇尚書左僕射、中書令；大父 

7 諱斌，    皇中書舍人、臨汝郡太守；烈考諱衮，    皇司門郎 

8 中、眉州刺史；家承卿相德勳之盛，族為關內士林之冠。始 

9 先妣范陽盧夫人以賢德宜家，蕃其子姓，故同氣八人，而行居其 

10 次，在女列則長焉。自始孩，蘊靜端介潔之性；及成人，鄙鉛華靡 

11 麗之飾。密寘心於清淨教，親戚制奪，其持愈堅。年十九，得請而 

12 剃落焉，大歷六年    制隸龍花寺。受具戒於照空和尚，居然 

13 法身，本於天性，嚴護律度，釋氏高之。國家崇其善教，樂於 

14 度人，勑東西街置大德十員，登內外壇場，俾後學依歸，傳諸佛 

                                                 
4 見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 201 左。 
5 釋文見［清］陸耀遹，《金石續編》，收入《歷代碑誌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

版社，1998）第 8 冊，頁 22；［清］黃本驥《古誌石華》，收入《叢書集成續編》

（臺北：新文豐文化公司，1989）第 92 冊，頁 665-666；周紹良主編，《唐代墓

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元和 118，頁 2031-2032。拓片影本

依據孫蘭風、胡海帆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北京大學卷第 2 冊，頁 63；《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隋唐五代

十國 21）》（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 29 冊，頁 131。 



 

66  鄭雅如 
   

15 心要。既膺是選，其道益光。門人宗師，信士嚮仰，如水走下，匪我 

16 求蒙。持一心之修繕佛宇，來四輩之施捨金幣，高閣山聳，長廊 

17 鳥跂。像設既固，律儀甚嚴，率徒宣經，與眾均福。故聞者敬而觀 

18 者信，如來之教，知所慕焉。嘗從容鄉里，指於北原而告其諸弟 

19 曰：「此吾之所息也，為其識之。」嗚呼！生歸於佛，歿歸於鄉，至哉其 

20 孝乎！所以報生育劬勞之恩備矣。窀穸之制，咸所遵承。弟子比 

21 丘尼如壹等，服勤有年，號奉遺教。杖而會葬者數百千人，極釋 

22 氏之哀榮。難乎如此，迺沉礎而志于墓云： 

23 迷方之人，妄聚之身，白月下臨，苦海無津。我得度門，性□□□ 

24 亦既落髮，於焉報    親。孝乎終始，歸于故里，石幢□□□□ 

25 南趾。 
 

    拓片長寬約 44 公分，共 25 行，每行約 24 字。誌石長寬各約 60

公分，6左下殘缺一角，故行 23、24 有缺字。《唐代墓誌彙編》之分行

自第 9 行起皆誤提前 1 字，行 12、15 的標點於文意有礙，一併改正。  

二、家世與生平 

誌主韋和尚法號契義，7京兆杜陵人。8出身韋氏鄖公房，家世顯赫。

                                                 
6 陸耀遹記誌石縱橫各 1 尺 8 寸，換算成公制約 60 公分。參考［清］陸耀遹，《金

石續編》，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 8 冊，頁 22。 
7 唐代「和尚」並非比丘專稱，比丘尼稱和尚可於墓誌找到例子，見［清］梁章

鉅撰，《浪跡叢談》卷 9「尼稱和尚」，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續編》（臺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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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韋安石歷相武后、中宗、睿宗，則天時韋氏「近屬至大官者數十人」，

五服之內，除安石以外，韋巨源、韋待價亦位至宰輔。祖父韋斌乃安石

次子，與兄長韋陟皆有盛名，史傳稱韋陟「門地豪華，早踐清列，侍兒

閹閽，列侍左右者十數，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

家主第」；又言韋斌「授五品時，兄陟為河東太守，堂兄由為右金吾將

軍，縚為太子少師，四人同時列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韋斌且連

姻皇室，娶薛王李業之女。父親韋衮，兩《唐書》無傳，《新唐書．宰

相世系表》所記官職為駕部員外郎，據墓誌可補司門郎中、眉州刺史；

母親出身范陽盧氏，亦為高門舊姓。誌文稱契義「家承卿相德勳之盛，

族為關內士林之冠」（行 8），不算過分諛美。9契義有同母手足八人，

排行第二，於女子中為長女。《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韋衮之子僅記

                                                                                                            
興書局，1974）第 7 冊。唐代僧人對於「和尚」一詞的翻譯有許多意見，律宗

十分堅持以「和上」（和尚）尊稱師長。參考陳國光，〈釋「和尚」──兼談中

印文化交流初期西域佛教的作用〉，《西域研究》2（1995，烏魯木齊），頁 107-110。 
8 京兆杜陵是韋氏的郡望。《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韋］孟四世孫賢，漢丞

相、扶陽節侯，又徙京兆杜陵。」漢京兆杜陵縣在今西安市東南。兩《唐書．

韋安石傳》稱安石京兆萬年人，此乃籍貫。 
9 契義之家世及父祖經歷，除墓誌所記，另參考《舊唐書》卷 92〈韋安石傳〉，

頁 2955-2967；《新唐書》卷 122〈韋安石傳〉，頁 4349-4360；《新唐書．宰相世

系表》卷 74 上〈韋氏鄖公房〉，頁 3093-3094；［唐］王維，《王維集校注》（北

京：中華書局，1997）卷 11〈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祕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銘〉，

頁 1038-1059；李玉珍，《唐代的比丘尼》（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 68-69。
其中《舊唐書》韋斌本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韋斌任臨安太守，應是

臨汝之誤，考辨見［唐］林寶撰，岑仲勉校，《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

中華書局，1994），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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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同懿、同休、同憲三人；同憲曾任河陰令、南鄭令，10其餘事跡不詳。 

墓誌言契義自小性情端靜，不同於凡俗，心慕出家卻遭到「親戚制

奪」（行 11）。清人王言認為契義以鼎族而少年剃度，乃有鑑於曾祖父、

祖父所遭遇的政治兇險，因此轉以宗教為寄託。11其實唐代奉佛的士族

家庭不少，未必與人生挫折相關。關於韋氏鄖公房的宗教信仰，有蛛絲

馬跡可略作推論。契義六世祖韋孝寬於開皇三年（583）在長安創立法

輪寺，會昌六年（846）改為唐安寺；12而除了契義，還有另一位可能

也是鄖公房出身的廣惠尼（803-859），即隸屬唐安寺。13契義荳蔻之年

便有出家修行之意，極可能生長於一個親近佛教的家族；但其出家過程

的波折也反映奉佛家族不一定樂見子女出家。 

契義與親人因出家而產生衝突，詳細經過已無從稽考，照墓誌的說

法，契義面對阻撓卻「其持愈堅」，終於得遂心願，大歷六年（711）在

龍花寺剃度。龍花寺即龍華尼寺，最初乃唐高宗所立，尋廢，景龍二年

（708）復置。14其所在位置根據學者考辨應是長安城昇道坊西北側。15

                                                 
10 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頁 3094；［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中華

書局，1996）卷 48〈楊子留後殷彪河陰令韋同憲韋弁三人同制〉，頁 1008。 
11 ［清］王言，《金石萃編補略》，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 8 冊，頁 422。 
12 參考《唐代的比丘尼》表 6「長安尼寺沿革表」，頁 167。 
13 見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大中 150，〈唐故上都唐安寺外臨壇大德比丘尼

廣惠塔銘并序〉。廣惠尼俗姓韋氏，塔銘所記世系簡略，僅稱「漢丞相之遺祉，

周司空之遠孫」。按周司空應指韋孝寬，若然廣惠尼亦屬鄖公房。 
14［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西安：三秦出版

社，2006），頁 163。 
15 參考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頁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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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義受具戒於照空和尚，依僧臘與享年推算，受戒時應是二十一歲。16

按尼律，女性出家須先剔髮為沙彌尼，經過二年修習，且年滿二十歲，

才能受具足戒成為比丘尼。17契義剔髮後二年方受具戒，完全與尼律規

範相符。目前筆者尚未找到照空和尚的相關事跡，暫且不論。 

由契義親屬所執筆的墓誌，以及另一篇相關之尊勝幢記，18皆強調

契義在持律方面的成就，「嚴護律度，釋氏高之」（行 13），「堅持淨戒，

如獲重寶」，19復受朝廷勅命為京師東西街內外臨壇十大德之一；契義

顯然是當時持律嚴謹、受人景仰的律師。學者指出唐代墓誌中比丘尼以

「律師」稱呼相當普遍；戒律是佛教教團賴以維持的紐帶，一定數量尼

律師的存在，標示比丘尼在教團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是大量婦女

進入教團的結果，因為比丘尼受戒必須有尼律師在場。20其實比丘尼於

                                                 
16 契義僧臘 45，享年 66，推算受具戒於 21。大歷六年（711）契義 19 歲，此段

《唐代墓誌彙編》的標點，容易造成契義於大歷六年受具足戒的誤會，筆者據

文意重新標點。 
17 ［東晉］曇諦，《曇無德律部雜羯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1983）冊 22，頁 1048。 
18 墓誌撰者韋同翊字啟之，為鄉貢進士，是韋衮弟韋逢之子，乃契義之從父弟。

另外一篇相關文獻〈唐故龍花寺內外臨壇大德比邱尼尊勝陀羅尼等幢記〉（簡稱

〈韋契義尊勝幢記〉），撰者韋同元，官任都水使者，是韋陟之孫，乃契義之從

祖弟。尊勝幢記收入陸增祥編，《八瓊室金石補正》（收於《歷代碑誌叢書》第

10 冊），頁 812。 
19 見韋同元〈韋契義尊勝幢記〉，收入陸增祥編，《八瓊室金石補正》，頁 812。 
20 見嚴耀中，〈墓誌祭文中的唐代婦女佛教信仰〉，收入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

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頁 484。關於女性與佛教戒律的特殊

關係，可參考嚴耀中，《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第廿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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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團中受到的規範與限制，實遠過於比丘，因此相較於義解，比丘尼的

修行可能更強調嚴謹持律與精熟律典。21在唐武宗滅佛前，以四分律為

主的律宗可能尚未取得主導地位，長安尼寺並非只守四分律，而且這些

不守四分律的比丘尼都是具有相當權勢的人物，其中也有擔任臨壇大德

者。22目前筆者掌握的資料尚難以推論契義所持律是否屬於某一宗派。 

擔任臨壇大德的契義「暨膺是選，其道益光。門人宗師，信士嚮仰，

如水走下，匪我求蒙」（行 15、16）。自代宗大歷六年敕令大興善寺建

造方等戒壇，任命十位僧尼擔任臨壇大德，其職責即是確定長安城內的

傳戒依戒律舉行；臨壇大德的人數有缺即填，以便符合授戒時須有十師

在場的戒律規定。23契義因受世俗王朝勅授臨壇大德一職，更增其宗教

威望，大批信眾的支持，使契義得以集合金錢、人力、物資，建造龍花

寺彌勒閣并閣下大像，創置五十二賢聖禛像；又每年坐夏時以契義為

首，集僧眾轉經，持續長達廿四年。24契義活躍於長安城道俗兩界，其

修為獲得朝廷肯定，受到門人信徒景仰推崇，影響力不容輕忽。這樣一

位佛門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在安排其人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事務——葬

                                                 
21 此點承審查人提示，特此致謝。 
22 李玉珍，《唐代的比丘尼》，頁 194-195。 
23 參考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著，釋依法譯，《唐代佛教──王

法與佛法》（臺北︰佛光文化事業公司，1999），頁 141-142。十大德的創始時

間可推至武德二年，但只是一時榮譽之制，並非常制。中宗時亦有十大德，「維

持法務，綱統僧政」。參考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西寧：青海人

民出版社，1990），頁 97-101。 
24 見韋同元，〈韋契義尊勝幢記〉，收入陸增祥編，《八瓊室金石補正》，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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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卻有超乎尋常的作法，反映的文化意涵頗值得玩味。以下從葬式與

葬地安排分別討論。 

三、不墳不塔，立尊勝經幢 

佛教戒律中並沒有具體說明出家人應採行何種葬法。唐代僧人道宣

在《四分律刪繁補闕行事抄》中提到，律藏所見出家人的葬法以林葬、

火葬為多，但也有土葬；25史料所見，中古時期僧人的屍身於分解、火

化後，多會掇骨拾灰起塔安奉，三階教更常以師僧之塔為中心，於周圍

立塔，形成塔群。26契義對於自己身後的墓葬形制有特殊安排，墓誌與

尊勝幢記都特別記述此事： 

遺命不墳不塔，積土為壇，植尊勝幢其前，亦浮圖教也。（行

5、6） 

又製寶憧，寫尊勝經洎陀羅尼并諸真言，雕刻皆畢，乃語門

人曰：「聖賢湛入無餘，建窣堵波者，吾不堪任。且埏埴之時，

糜耗蠢蠕，非願為也。汝宜志之，但營小冢，傍植勝憧，矧

諸經秘藏，如來智印，盡在此矣。每憧影映身，塵流點物，

能淨惡道，俾登菩提。」27 

                                                 
25《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0 冊，頁 145 中、下。 
26 參考劉淑芬，〈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收入氏著，《中古的佛教與

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19-239。 
27 韋同元，〈龍花寺尼韋契義尊勝幢記〉，收入陸增祥編，《八瓊室金石補正》，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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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時期不少僧人以建塔為墓葬形式，俗人之葬則多起墳隴，墳高並依

身分有所限制；28然而契義的墓葬形式卻選擇「不墳不塔」。不起塔的

原因據其自敘乃因「吾不堪任」，以及不願「糜耗蠢蠕」；後者基於佛教

徒不殺生的慈悲心，前者則有佛典上的依據。依《十二因緣經》，僅有

八種身分者得以起塔：如來、菩薩、緣覺、羅漢、阿那含、斯陀含、須

陀垣、輪王。29但在漢土卻頗為流行為僧人屍骨建塔，唐代的佛教百科

全書《法苑珠林》宣稱：「若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不

合。」可見至遲到唐代，佛界教已認可有德望之僧人或俗人也可立塔。30

以契義在京城佛教界的地位，符合「有德望」的標準應該不是問題，但

她仍堅持遵奉佛典，謙稱不堪起塔，這可能與契義一向「嚴護律度」、「律

儀甚嚴」、「堅持淨戒」的修持有關。 

    對比於捨棄起墳與立塔，契義在生前就預先製作經幢，並特別交待

植立於己冢前。其意何在？學者指出當與唐代的地獄信仰，以及《佛頂

尊勝陀羅尼經》的流行有關。31自漢末以來佛教徒陸續譯出多部描述地

                                                                                                            
812。 

28 唐代墓葬等級制度見［唐］杜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第 1 版）

卷 68〈開元禮纂類三．序例下〉「雜制」，頁 2811。 
29 ［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3）卷 37〈敬塔篇第三十五〉，引《十二因緣經》，頁 1188-1189。 
30 史料見《法苑珠林校注》卷 37〈敬塔篇第三十五〉，頁 1188；討論參考劉淑芬，

《滅罪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頁 135。 

31 關於經幢信仰的內涵，以及其起源、形制、流行與作用，可參考劉淑芬，《滅罪

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其中第三章也討論了契義的例子，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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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的經典，六朝志怪和唐代筆記小說也出現許多描述死後入地獄的故

事，僧人在宣揚佛教時亦常以地獄之苦來勸導民眾信仰修福，因此如何

消除罪業、得脫地獄，成為佛教徒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唐初譯出的《佛

頂尊勝陀羅尼經》，因宣稱能消除罪業，免除地獄之苦，很快便受到歡

迎。根據經文，只要將書寫著「尊勝陀羅尼」的絹帛置於高幢、高樓或

塔上，有人「於幢等上或見、或與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羅尼幢等

上塵，落在身上」，則此人的罪業悉皆消除，原本因罪業而應受的惡報

也可因此不受。32雖然經文中並沒有提到可將經幢樹立在墳側墓旁，但

由於強調「佛頂尊勝陀羅尼」具有破地獄的功能，因此至遲自玄宗開元

年間已有墓幢出現，而現存的經幢中也以墓幢佔絕大多數。由於經幢具

有塵沾影覆皆除罪的神效，因此墓旁樹立經幢，不僅墓主可以不墮惡

道，還可利益墳域附近的其他幽魂，以及接近此幢的眾生。33契義的遺

言也提到「每憧影映身，塵流點物，能淨惡道，俾登菩提」，可見契義

十分瞭解「尊勝陀羅尼」塵沾影覆即可除罪、破地獄的神妙，筆者以為

若結合其對於葬地的安排來思考，更可見契義遺願立幢具有深意。 

四、生歸於佛、歿歸於鄉 

契義葬於萬年縣洪固鄉之畢原。誌文特別指出，葬於何地是依照契

                                                                                                            
文尤其相關。 

32［唐］佛陀波利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9 冊，

頁 351 中。 
33 討論見劉淑芬，《滅罪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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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生前的指示： 

嘗從容鄉里，指於北原而告其諸弟曰：「此吾之所息也，為其

識之。」（行 18、19） 

洪固鄉畢原乃唐代韋氏鄖公房聚葬之地，34位於萬年縣西南二十八里。35契

義的指示並非臨終遺命，「從容鄉里」，諸弟在側，極可能是某次返回家

鄉與親族相聚的場合。當初韋安石於長安城安興坊有宅邸，36但經過一

連串的政治起伏及三代子孫遞嬗，契義本家是否仍居於安興坊只能存

疑。韋氏各房顯宦之家雖多於城內有宅，37但京城之南的韋曲，向來是

                                                 
34 目前筆者找到可考的韋氏鄖公房成員之葬地，皆指向畢原，如韋安石的伯父全

璧之子韋愔，於聖曆元年「歸祔洪固鄉之畢原」；韋全璧之孫韋勉於開元廿年「遷

窆于京城南之畢原，舊塋之左，禮也」；韋全璧曾孫韋諷於上元元年「葬于長安

城南洪固鄉畢原」；韋安石兄才絢之子韋最，於開元廿五年「葬于畢原大塋之東

南」；韋安石之弟季弼孫韋端之妻王氏，於大歷十三年「返葬洪固鄉韋之舊塋，

祔皇姑也。」韋端則于元和十五年與妻合葬。可見至少自盛唐到中唐，韋氏鄖

公房一族以洪固鄉畢原為聚葬之地。見張蘊，〈西安南郊畢原出土的韋氏墓志初

考〉，《文博》第 6 期（1996，西安），頁 66-70；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

續集》聖曆 001〈大周故朝散大夫行洛州陸渾縣令韋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360-361；開元 156〈唐故京兆府長安縣尉韋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560-561；《唐

文拾遺》卷 23，韋縝〈大唐華州下邽縣丞京兆韋公夫人墓誌銘并序〉，頁

10622-1；卷 26，韋紓〈唐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韋公玄堂誌〉，頁

10657-2。 
35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京兆府〉，頁

3。 
36 《唐兩京城坊考》將韋安石宅訛入晉昌坊，據辛德勇的考訂應是安興坊。參考

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頁 60-61。 
37 諸韋於長安城內之居宅分布，可查對［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

城坊考（修訂版）》之索引，頁 46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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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族聚居之地，38安石於樊川亦有別業。39韋曲之西北屬於畢原範圍，40

因此契義誌文中的「鄉里」應是韋曲無疑。墓誌以「從容」形容契義的

返鄉，似乎契義回到家鄉和親族相聚這件事相當平常。佛教經典並沒有

明確規範僧尼出家後與俗世本家如何互動。在唐高宗時期曾發生僧尼應

否致敬君親的論辯，長安令張松壽提出「若歸覲父母，子道宜申，如在

觀寺，任遵釋典」，41側面反映了僧尼亦行歸覲父母之禮；契義的墓誌

也間接反映僧尼與本家的往來接觸，也包括範圍更廣的親族聚會。 

契義決定歸葬家族塋地，撰誌者從父弟韋同翊於墓誌中極力讚嘆，

將此舉視為崇高的孝行： 

嗚呼！生歸於佛，歿歸於鄉，至哉其孝乎！所以報生育劬勞

之恩備矣。（行 19、20） 

又銘曰： 

亦既落髮，於焉報親。孝乎終始，歸于故里。（行 24） 

韋同翊詮釋契義剃髮出家與歸葬故里的抉擇，認為兩者皆是孝道的實

                                                 
38 ［宋］張禮撰，史念海、曹爾琴注，《游城南記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頁 144。 
39 ［元］駱天驤纂修，《類編長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

1990），頁 358-2。 
40 參考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頁 78、

99。 
41《全唐文》卷 204，張松壽〈議沙門不應拜俗狀〉，頁 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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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可謂有始有終，完備地回報了父母生育劬勞之恩。如此為契義不同

凡俗的行事所下的註解，正好呈現唐代孝道文化中二個凸出的面向：一

是將「出家」視為大孝，二是歸葬與孝道的連結。 

自佛教傳入中國，即不斷面對出家毀身、棄親不仁不孝的非難。漢

魏以來佛教徒藉由翻譯佛教教孝經典、校注經疏、編造經義、撰寫護教

文章等方式，反覆強調佛教不但重視孝道，佛教式的孝行對於祖先、父

母利益更深，其中「出家」就是一項利益殊勝的孝行。42玄奘在中宗李

顯出生後，曾上表請求為李顯剃度出家，指出出家的巨大福報可救渡李

氏祖先，高宗武后也可因子福而長命百歲，長久統治天下；玄奘並宣稱

「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曰榮親。」於是高宗與武后欣然接受，由玄

奘為李顯剃髮，度為佛光王，43當然這只是形式上的出家。唐代墓誌中

也可看到將出家這件事描述為「願資津梁之報」、44「假佛慈，以報罔

極」、45「以救七祖生天」46；為了替過世先人追福而出家的例子也可找

到數例。47簡言之，原本是捨棄俗緣牽絆，致力超脫生死而出家修行，

                                                 
42 參考道端良秀，《仏教と儒教倫理─中国仏教における孝の問題─》（京都：平

樂寺書店，1968）。 
43《全唐文》卷 742，劉軻〈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墖銘并序〉，頁 7684-1；卷 906，

玄奘〈皇太子生三日賀表〉，頁 9456-1。 
44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永貞 010〈唐故慶州長史趙郡李府君墓誌〉，頁

1947。 
45《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號（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 351。 
46《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號，頁 431。 
47 例如法琬（《全唐文》卷 913，承遠〈大唐□□寺故比邱沁法琬法師碑文〉，頁

9512-2。）；道因（《全唐文》卷 201，李儼〈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碑文并序〉，

頁 2033-2～2036-2）；智度、光嚴（《全唐文》卷 220，崔融〈唐故密亳二州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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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詮釋後與孝道建立起連結，成為回報父母、實踐孝道的方式之一，

也反轉了出家與家庭制度的緊張。 

歸葬之俗在中國具有久遠的歷史，商周以來即有族葬制度，兩漢魏

晉轉變為家族墓地制度。48唐代承襲此風，死後歸葬家族塋地是一般的

選擇，墓誌中經常出現「歸世塋域」、「歸先塋之域」、「祔先塋」、「祔葬

考舊塋」、「祔歸大塋」、「邇覲先塋」等描述。49歸葬雖是長遠的習俗，

但隨著時代條件的變遷，唐代四處宦遊的士人以何處為「歸所」、如何

實踐家族聚葬、那些人應該葬在一起、歸不歸葬有何考量因素等問題，

皆值得進一步探索，此處僅先考察歸葬與孝道的連結。 

墓誌對於歸葬，常形容為「禮也」。如同前文提及，歸葬之俗行之

久遠，雖然喪葬禮制中並沒有歸葬的規定，但《禮記．檀弓》以「狐死

正丘首」為不忘本，肯定歸葬所蘊含的倫理意義，為父母歸葬可說是人

子的基本義務。50這項義務實踐起來並不容易，路途遙遠、天災戰亂、

經濟困難、卜筮不吉等諸多原因都可能阻礙歸葬。唐代墓誌記述子孫克

                                                                                                            
史贈安州都督鄭公碑〉，頁 2223-2～2225-2）；辯惠（《唐代墓誌彙編》，天寶 103
〈大唐法雲寺尼辯惠禪師神道誌銘并序〉，頁 657）。 

48 參考韓國河，〈論秦漢魏晉時期的家族墓地制度〉，《考古與文物》第 2 期（1992，
西安），頁 58-64、74。 

49 參考陳忠凱，〈唐代人的生活習俗──「合葬」與「歸葬」〉，《文博》第 4 期（1995，
西安），頁 44-48。 

50 墓誌中多記載兒子為父母主喪，通常在無子或子幼的情況下，才會由女兒女婿

主辦葬事。唐代出嫁女為本家主理喪事的情形可參考陳弱水，《唐代的婦女文化

與家庭生活》，頁 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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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各種困難，為先人完成歸葬家族墓園的例子不少，反映唐代士人強烈

的家族意識。51 

由墓誌觀之，家族聚葬的地點可能因某些原因而改變，歸葬的所在

與其說是故鄉，不如說是自己父母的墳塋所在。例如權德輿曾祖父以上

葬於祖籍本州，祖父葬於伊水之陽，權德輿原本打算安葬父母於祖父墓

側，但因卜祔不吉，而改葬於萬安山，權德輿並許願「異日從先公於斯

邱也，是得養於下也。」52顯然家族墓園就此轉移。唐代墓誌中言明葬

於父母塋域或近處的例子不少，葬於父母塋側，經常被撰誌者詮釋為盡

孝，墓誌形容為「言邇先塋，孝達于幽」，53「列兆先塋，不忘孝也」，

54「孝思是懷，祖考之依」，55「近先君塋，順我公之孝心」。56以為親子

葬在同一個塋域，確保了死亡後親子關係的延續，子女也得以在另一個

世界繼續孝順父母，「今并列於墳次，侍奉如存，晨夕無替」，57也就是

權德輿所謂「得養於下也」。有些出嫁女兒遺願陪窆父母塋側，打破了

葬於夫家、與夫合葬的習俗，更充分反映唐人從孝道出發實踐親子聚葬

                                                 
51 參考盧建榮，《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第三章。 
52《全唐文》卷 506，權德輿〈先公先太君靈表〉，頁 5154-2～5155-1。 
53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220〈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湖州刺史朱公

墓誌銘并序〉，頁 1308-1309。 
54《全唐文》卷 375，韋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頁 3815-1。 
55《全唐文》卷 590，柳宗元〈故處士裴君墓誌〉，頁 5967-2。 
56《唐代墓誌彙編》，元和 068〈唐故左千牛衛長史渤海高公合祔莫誌銘并序〉，頁

1996。 
57《唐代墓誌彙編》，長慶 009〈唐故校尉守左武衛涇州四門府折衝都尉員外置同

正員賜金魚袋上柱國劉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2064-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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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度。58 

這種父母子女於死後世界重聚、永恒不斷的親子觀，在唐代墓誌或

祭文中不時可見。白居易於元和八年（813）將九歲即夭亡的小弟遷祔

於亡父母塋域北次，祭文云：「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

生而孤苦，不若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不可，

中心煩寃。仰天一號，痛苦萬端。」59羨慕亡故的親人可於地下團聚，

獨留人間似乎生不如死，這樣的描述或具文學渲染的筆法，但關鍵在於

文化心態中存有強烈的家族意識與永恒的親子觀，才會產生如此有違常

識的情感表述。 

契義生時出家，死後歸葬、立經幢，皆出於自己的定見，如果從契

義對「尊勝陀羅尼」的信仰推論，選擇葬於家族塋域並樹立經幢，應是

有意藉由塵沾影覆之神效，救拔家族先人與在世親屬，視作孝行固無不

可，然而救濟的對象其實也涵蓋經幢塵影所及、家族以外之云云眾生；

同時她心中所預設的死後世界與世俗實踐歸葬先塋所投射的「孝養地

下」恐怕未必一致。60 

                                                 
58 唐代夫妻合葬之俗，參考陳弱水，《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282-296；

張瓊文〈唐代の墓誌から見た夫婦合葬〉（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人間

文化研究科碩士論文，2001）；關於出嫁女歸葬本家的討論，參考《唐代的

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170-187。 
59《白居易集》卷 40〈祭小弟文〉，頁 894。 
60 孝養先人於地下，預設死後如生；以經幢救拔則預設地獄、輪迴、業報的存在，

背後其實是不同的死後世界觀。撰誌者選擇漢土主流文化的詮釋，應是受到墓

誌文類的制約。相較之下，經幢記很清楚的記述契義的信仰，但卻沒有針對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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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撰誌者韋同翊將契義出家與歸葬皆描述為孝行，這樣的詮釋反映更

多的是撰誌者所熟悉的文化理想，即以出家為大孝的佛教孝道論述，以

及人子於地下孝養父母的永恆親子觀與死後世界觀。如此理解契義的行

事，其前後作為皆能符合孝道的精神，凸顯誌主的道德人格，將契義不

同凡俗的人生再度納入主流文化肯定的價值。美化誌主人生，是墓誌文

類的特點，而凸顯的面向與方式也多少反映理想人生的內涵與文化心

態。61孝道的崇高位階與實踐方式的多元並進得到時人認同，異質性的

思維與作為，若能在各自的脈絡下與孝道建立連結，便能以孝為中心而

消解歧異、取得合諧。如此廣納殊象的孝意識當不只體現於韋同翊的心

靈，契義的親族、門徒，以及許許多多浸潤於同一文化脈絡的人們，可

能皆具有類同的心靈結構，故能彼此領會、相互接受，同時也在生活中

不斷地實踐。 

                                                                                                            
義立幢於畢原有所發揮。撰寫者可能因文類性質而側重有異，甚至扭曲事實，

研究者在解讀時應有所警惕。盧建榮指出唐代的死亡文化不時可見「中土式」

與「異邦式」混雜的現象，除了佛教信仰與歸窆先塋的並行，佛教徒行夫妻合

葬也是其一。參考氏著，《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頁 92-97、255-267。 
61 陳弱水指出唐代墓誌中含有不少思想史的信息，尤其有利於探測時代心靈的基

調。參考氏著，〈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前期思想〉，《新史學》19：4（2008.12），
頁 1-26。 


